审批项目类别：238－A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表编号：

市（县/区）级文物保护单位或普查登记文物点

修

缮

许

可

申

请

表
市（县、区）级文保单位

或普查登记文物点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程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单位（个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填  表  日  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文物保护单位(普查登记文物点)名称
	
	位  置
	

	文物保护

单位级别
	□市级   □普查登

□县级     记文物点

□区级    
	文物保护

单位批次
	
	普查登
记文物
点编号
	

	占地面积或建筑面积（㎡）
	
	是否成立

文物保护

小组
	
	文物保护小组主要负责人
	姓名：

	
	
	
	
	
	联系电话：

	文物概况
	

	残损概况
	

	工程性质
	□日常保养工程   □抢险加固工程   □不落架维修工程

□落架维修工程   □迁移保护工程   □复建工程

	工程资金来源
	
	工程

投入

经费

估算
	万元
	现有资

金情况
	已筹集       万元

	设计方案

编制单位
	
	编  制

日  期
	

	工程建设方

主要负责人
	
	联  系

电  话
	

	以上部分为维修工程填写项目

	本部分为迁移工程或重建工程填写项目

	迁移（重建）地点
	
	迁移（重建）文物规模
	

	土地使用权

文件名称
	
	规划管理部门选址文件名称
	

	文物迁移（重建）保护用地概况
	

	

	文物保护单位（普查登记文物点）所属村、社区意见
	签章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文物管理部门意见
	签章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设区市文物管理部门初审意见
	签章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行政审批科审核意见
	签章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文化与出版局领导意见
	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填表说明：本表一式4份，一律用钢笔填写。一份为填表单位（或个人）存档；一份为文物保护单位或普查登记文物点所属文物管理部门存档；一份为设区市文物管理部门存档；一份送达行政中心审批窗口。
